
南通大学钟秀校区

普通公寓4号楼改造工程招标书
一、项目概况
钟秀校区普通公寓4号楼共计50间宿舍，本次改造内容详见招标清单。投标人自行踏勘，现场联系人：吴主任13776927236。
二、资质要求
要求参加投标的施工单位具有建筑装饰装璜三级及以上资质。
三、投标要求
投标文件密封、盖章后于7月27日下午2：30时以前送达南通大学主校区后勤保障部（综合楼435室），逾期按废标处理。

1.投标只需制作商务标（一式两份封在一个档案袋中），但是必须提供工期承诺、质量承诺、安全承诺，否则按废标处理。
2. 投标需提供的资质材料：投标时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资质证书复印件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近一年“无行贿记录犯罪证明”原件等。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封面加盖法人代表和单位公章，否则按废标处理。

3.对清单中每一项均报固定合同单价（含人材机、措施费、管理费、利润，税金等一切费用）。

4.乳胶漆由甲方认质认价，投标时走廊及楼梯间外墙乳胶漆按16元/kg计算，宿舍内墙按7.5元/kg计算。铲除原有涂料、批腻子二遍、刷乳胶漆二遍。

5. 铝合金材料指定伟业牌或雁翎牌，70系列平开门，壁厚2.0mm，上部5mm钢化玻璃，下部铝扣板。门的尺寸2.1*0.62。投标单位投标时报固定合同单价（含洞口塞缝、水泥砂浆粉饰等所有费用，同上2）。

6. 零星工程（量）以4万元暂列金额计入总价。

四、结算方式 
清单范围内工程结算均按实际工作量乘以中标的固定合同单价计算，工作量以审计审核为准。非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新增工程内容结算按2009版《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》，2014年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》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及2016年第8期南通建设工程造价信息，总价下浮12%计算，其中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1.4%基本费，规费计取社会保险费3.5%，措施费按实际发生的结算，税金按简易计税方法计算即3.477%。甲方认质认价材料及签证独立费不予下浮。工程量以现场测量为准。

五、质量标准
质量要求合格，符合验收规范。
六、工期要求
要求在2016年8月25日以前完工，逾期一天，扣1000元，以此类推。
七、付款方式
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经审计结束后一次性付清。
八、保修内容及期限
凡乙方施工范围均在保修范围内，保修期限一年。
九、评标
由南通大学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符合性评审，原则上低价中标。无论投标结果如何，投标人自行承担投标发生的所有费用。
十、本工程招标书未尽事宜由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。
联系电话：   0513-8501229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通大学后勤保障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19日 


